
 

 

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

 

民 事 裁 定 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024）粤 19破 118号之四 

申请人: 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，东莞市宇光模具有

限公司管理人。 

负责人：赵瑾，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本院于 2024 年 8 月 28日裁定受理东莞市宇光模具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宇光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并指定广东陈梁

永钜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。后本院于 2024 年 12 月 24 日

裁定宣告宇光公司破产。2025年 3 月 4日，管理人向本院提

交申请，称《东莞市宇光模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

已执行完毕，请求本院终结宇光公司破产程序。 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

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宇光公司破产财产已按该公司破产财

产分配方案分配完结，管理人已依法向本院提交破产财产分

配报告，其提请本院终结宇光公司破产程序合法有据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二十条第三款的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 

终结东莞市宇光模具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 



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审  判  长    谢佳阳 

审  判  员    魏  术 

审  判  员    钟丽丽 

 

 

二〇二五年三月五日 

 

书  记  员    邓颖欣 

赵  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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